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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贸易技术壁垒委员会 1.由此成立的贸易技术壁垒委

员会应由各成员方代表组成。该委员会应选出自己的主席，

并在必要时举行会议，每年至少开会一次，以便各成员方就

履行本协议或促进本协议目的的有关事项进行磋商，并执行

本协议或各成员方所赋予的职责。 2.该委员会应设立工作小

组或其他适当的机构，它们应执行该委员会根据本协议有关

规定可能赋予的职责。 3.不言而喻，根据本协议开展的工作

应与其他技术机构内的成员国政府的工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

，该委员会应审议这一问题，以尽量减少此种重复。 第十四

条 磋商和争端解决 1.应遵照已作必要修正的GATT1994第二十

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各项规定，根据争端解决谅解书所详细

说明和实施的程序，在争端解决机构的主持下，磋商和解决

影响本协议实施的任何事项的各项争端。 2.一经某个争端当

事方的请求，或经自行倡议，专家小组可设立一技术专家小

组，以便在技术性的、要求由技术专家们仔细考虑研究的问

题方面提供帮助。 3.应根据附录二的程序来管理技术专家小

组。 4.在一成员方认为另一成员方对争端的解决没有按照第

三、第四、第六、第八和第九条的要求作出满意的结果，并

且使它的贸易利益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，则可援引上述所

列的争端解决条款。在这方面，对在争端中的非中央政府机

构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，则将把该机构视为一个成员方一样

来对待。 最后条款 第十五条 最后条款 保留 1.未经其他成员



方的同意，本协议的任何各项条款均不能列入保留要求。 评

审 2.自WTO协定生效之日，每个成员方应即刻向该委员会通

报现有或已采取的为确保执行和管理本协议的各项措施。以

后此类措施的任何变化也都应向该委员会通报。 3.从本协议

的目标来考虑，该委员会应对协议的执行和运作情况每年评

审一次。 4.最迟不晚于WTO协定生效之日起算的第三年末以

及随后的每三年期末，该委员会应评审本协议的运作和执行

情况，包括有关透明度的各项规定，以便在必须确保共同的

经济利益，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的场合，在第十二条各项

规定的合法权利不会受到损害的情况下，有可能调整本协议

的权利和义务，尤其考虑到在执行协议中所获得的经验，该

委员会在适当的场合，应向货物贸易理事会就本协议文本的

修改提出建议。 附录 5.附录是构成本协议整体的组成部分。 

附录一 本协议的特定术语及其定义 国际标准化组织／国际电

工委员会第2号指南1991《关于标准化及其有关活动的一般术

语及其定义》第六版中所表述的术语在本协议中使用时，应

具有和所述“指南”中诸多定义所给的相同的涵义。但在本

协议范围内服务业不子考虑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